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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云案作为宋代以案改法的成功的案例,推动熙宁初年刑政由

谋杀刑名之议向律学人才选拔的转变,是熙宁刑政改革的肇端.尽管学人对阿

云婚姻身份的研究历经由礼向法的视角转换,但预设问题都是为解决许遵怎样

将阿云拟断为凡人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结论性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文献

记载的对立.要想对阿云案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除非新史料出现,或转变

预设问题.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在议阿云案的基础上,打破«嘉祐编敕»一问不

承不为按问的原则,创立累问后招也为按问的条法,构建出一套以按问自首新法

为核心,辐射杀伤罪、强劫盗贼和禁军逃卒的法令体系.虽然元祐元年范纯仁选

择重回«嘉祐编敕»、吕聪问创行“首问招供减二等,再勘方招减一等,三问不承,不
在减等”之法,导致王安石新法一度被废,但终宋之世王安石新法都在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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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代著名的疑狱〔１〕,阿云案展现出中央与地方〔２〕,皇帝、宰辅与有司

(刑部、大理寺和审刑院)就个案审断、法律适用和以案改法等问题相互沟通的

过程,也揭示出北宋中期社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反映国家对刑政改革的迫切

需要,是以不论在当时抑或后世都引发强烈的关注.对此,目前学术界已取得

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屡见于新闻媒体、古代案例汇编和高校法制史教材

中〔３〕,还有大量专题论文发表.但综观各家的研究发现,议题主要聚焦在自

首、敕律关系、新旧党争兴起和法律解释的技艺上〔４〕,不仅观点重复度高,史料

单一,还忽略阿云案自身发展的理路和对熙丰变法的影响.尽管笔者曾撰文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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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登州民妇阿云在服母丧时与韦阿大订婚(或成婚),之后阿云嫌韦

阿大丑陋,于是乘夜间韦阿大在田舍中熟睡时想用刀砍死他,但是在砍中十余刀后仅砍断他一根

手指,县尉在追查此案时怀疑是阿云所为,经用刑恐吓后阿云据实招供,是为阿云案.
阿云姓云,宋承唐制在女性供状中都会在姓前加阿字称呼.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４１１“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引用«哲宗旧实录􀅰许遵传»载“阿云”为“何云”,误.“何”显是“阿”字
之讹.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中华

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００９页.
张程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CCTV１２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版)»讲«登州阿云案».法制类

报纸登载阿云案约有４篇.参见姚远:«旧法新令的碰撞:宋代“阿云案”争端背后»,载«法制日报»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第１０版;赵晓耕:«传统司法的智慧:“求真以致公平”还是“解纷以致和谐”»,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第５版;李瑛钧、张业斌:«阿云之狱中的法律与朝政»,载«人民法

院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３日,第５版;佚名:«“阿云之狱”与王安石变法»,载«河南法制报»２０１２年２月

１３日,第１５版.法制史与案例集的教材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１页;吴丽娟、杨士泰等编:«中国法制史案例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９页;管伟主编:«中国法制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４页;刘双

舟:«中国法制史»,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５页;马小红、柴荣主编:«中国法制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９页.古代案件汇编参见:赵晓耕:«传统司法的智慧:历代

名案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８页;陈煜:«皇帝如何断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１８０页;罗大乐:«中国法律文化萃编»,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４页.
自首方面参见彭乾:«从阿云案谈宋朝按问自首法的功利性与公正性»,载«常熟理工学

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５９页;赵旭:«“自首者,原其罪”之诠释及其司法实践»,载«辽宁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５３页;赵晓耕:«自首原则在宋代的适用———阿云之狱»,
载«中国审判»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７８页;苗苗、赵晓耕:«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６９页;戴建国:«阿云案与宋代的自首制度»,
载林明、马建红主编:«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巨焕

武:«犯罪自首成立与否的大争论———宋代的阿云之狱»,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７０期,
第４１页.敕律关系方面参见郭成伟:«从阿云狱的审理看宋神宗年间的“敕律之争”»,载«政法论

坛»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第５６页;江眺:«宋神宗时期律敕关系考———基于对登州“阿云案”的思考»,载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７页.法律解释的技艺方面参见赵晓耕、时
晨:«“阿云之狱”及其现实启示»,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４页;古戴、陈景良:«宋代疑难

案件中的法学命题及其反思———以“阿云案”为分析文本»,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３期,第８５页;赵晓耕、时晨:«传统司法的“以刑统罪”再议»,载«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第５８页;李勤通:«法律事件抑或政治事件:从法律解释方法看阿云之狱的定性»,载«法律方

法»(第１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７页;陈林林:«古典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取向———以

宋“阿云之狱”为分析样本»,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６３１页.



述过该问题,但受篇幅所限,仍有几个重要问题未能澄清.〔５〕 首先,抛开学界

关心的政争不论,阿云案之争究竟如何发生,并对熙宁初年的刑政改革具有怎

样的影响呢? 其次,阿云的婚姻身份牵涉古代婚姻法哪些问题,为何会成为学

人竞相讨论的话题? 最后,元丰八年(１０７８年)司马光推翻了王安石按问欲举

新法,为何还会延续至南宋呢? 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进对阿

云案和北宋神宗刑政改革的认识.

一、熙宁初年刑政改革的肇端

阿云案由地方刑事性案件升级为国家政治案件与许遵密切相关.针对本

案,许遵共进奏三次.这些奏状被许遵长子长卿编为一卷«许公辨正案问录»刊
行于世.〔６〕尽管该书已亡佚,但依据现存史料仍然能够梳理出奏章的主要内

容.从中可见阿云案的基本走向以及地方与中央就疑狱审断相互沟通的过程.
第一次进奏为许遵将阿云案作疑狱奏谳.在奏疏中,他阐明两个法律适用

的难点:阿云谋杀韦阿大能否定为凡人? 阿云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是否成

立? 并初拟断本案不是妻谋杀夫的恶逆案,而仅是普通谋杀.然大理寺、审刑

院经复审,承认阿云是凡人,但否决阿云适用按问欲举自首条,认为她谋杀已伤

成立,故作违律未婚绞刑奏裁.〔７〕 之所以如此,并非阿云不成立按问,而是犯

谋杀不适用按问欲举条以成立自首.这是自唐代«名例律»成文以来就形成的

司法传统,所以当时法官认为“法无许从之文”.〔８〕 尽管北宋法令对失去父母

(或夫)庇护的女子抱有同情心,为免于流离失所,允许她们在居父母(或夫)丧
时定婚,但这仅限于“贫乏不能自存”的女子.〔９〕 阿云居母丧定婚仅以“婿陋”
伺机谋杀,难为物议所容,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难题,也会引起京东路转运使张

景宪等路级法官的监察.〔１０〕因此,许遵以普通谋杀定性阿云案势必会给自己

的宦途带来风险.治平四年三月,宋神宗敕令杨士彦代替许遵知登州,但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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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参见陈立军:«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第１０页.

参见(宋)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三,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５８
页.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３３０,«许遵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６２８页.
参见(宋)王森:«王公仪神道碑»,载四川大学古籍所主编:«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上

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３册,第１７６页.时王公仪为御史推直官.
尽管士大夫普遍认为女子服丧出嫁伤礼教,但仅赞成女子权行此法,坚决反对男子释

丧婚会.参见(宋)苏轼:«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载«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第十四,明成化本,
第４１４０页.

治平元年四月,北宋对地方恶逆案的审断监察已完成由重典治吏向权力制约的转变,
赋予路级转运司等机构更多监督州军的司法权.参见(宋)司马光:«民有犯恶逆乞不令长官自劾

状»,载«司马光集»,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０２—７０３页.



彦迟迟不肯赴任〔１１〕,致使调任不成,恐与许遵议阿云案有关.
第二次许遵疏驳复审.他在奏章中首次提出“谋为伤之因”的观点.认为

谋罪是杀伤罪的所因之罪,依据«名例律»谋罪许免除,杀伤罪从故杀伤法定

刑.〔１２〕这个观点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要承认只有犯罪动机而无实施犯罪行

为的谋罪是独立罪名.但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刑部对驳奏复审,“断如

审刑、大理寺”,“以遵为妄”,神宗要求许遵纳铜赎罪.那许遵果真“为妄”吗?
他出身明法科〔１３〕,不仅在大理寺和审刑院都担任过负责审断业务的事务官,还
独立编纂«在京诸司库务条式»,对中央司法政务的运作、法令上类例以及例与

敕令格式的关系都有清晰的认识.〔１４〕 所以,他懂法的才能早在知登州前就已

经引起朝廷注意,官场传出他要升官的小道消息,«宋史»所载“及为知登州,执
政许以判大理寺”〔１５〕,就是对当时热议的反映.可见,许遵具备世人所认可的

法律素养.而«宋刑统»不仅有处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谋罪(未遂罪),还为之特

立刑罚,«贼盗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就是指有犯罪动机但无犯罪行为的

谋罪.〔１６〕因此,许遵所奏当并非妄言.
第三次为权判大理寺驳刑部复审.在奏疏中,许遵认为“刑部定议非直”,

重申“谋为伤之因”的观点,还要求天下今后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都作减二

等断遣.既然神宗已令许遵纳铜赎罪,为何他还要进奏呢? 这与以下几方面原

因有关:治平四年十月,曾公亮成功实现以银砂案更改弊法〔１７〕,为后继者以案

改法树立标杆;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正月,宋神宗为应对经冬无雪的灾异,迫切

１３２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６１之３９,“治平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条,刁忠民、刘
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７１０页;李之亮:«北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考»,巴蜀

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１１,“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转引«神宗旧实录􀅰许遵传»,第

１０００９页.据«神宗旧实录»“即以按状闻于朝”一语,可知为许遵在知登州时的奏状.据«文献通

考»卷１７０«刑考九»“知州许遵言:‘当减谋杀罪二等,请论如敕律’”一句,可知“律”指«宋刑统»卷五
«名例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也就是节文所言“法”;“敕”指«嘉祐

编敕»,即“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又据«宋史»卷２０１,«刑法三»“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

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可知在这封奏状

中许遵才开始提出将“谋杀已伤”一罪拆分为谋罪和杀伤罪二罪,且二罪构成所因关系的观点.
赵晶对«宋史􀅰许遵传»载许遵中明法科事持怀疑态度,参见赵晶:«宋代明法科登科人

员综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６４页.
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２７之４７,第３７３４页.
同前注〔７〕,第１０６２８页.
参见(宋)窦仪等详订:«贼盗律»,载«宋刑统校证»卷１７,岳纯之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３６页.对此,徐道邻、蓝德彰已皆有详论.参见徐道邻:«论唐律之不罚未遂罪及其

自首之制»,载徐道邻:«唐律通论»(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４７年版,第５７—５８页;蓝德彰:«宋元法学

中的“活法”»,载贺卫方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１页.
参见«宋史»卷３０１,«曾公亮传»,第１０２３２页.



需要大理寺加速审断狱案以求和气,于是改令许遵代替因银砂案遭黜的祝谘权

判大理寺〔１８〕,为他以案改法提供职权;熙宁元年四月,早已对谋杀按问自首法

“理会三十年”的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１９〕,支持许遵以案改法;许遵“议法每

求所以生之”〔２０〕,“耻用议法坐劾”〔２１〕,于是才有这次进奏.这将阿云案由地方

刑事案转变为国家法原生案例,也使之由议案转向议法,“谋为伤之因”成为朝

政聚讼的焦点.
尽管神宗已令司马光和王安石议本案,但仍招致御史钱顗弹劾.钱顗从立

法态度的角度立意,认为许遵“以一人偏词汩天下之法,所见迂执”,若随事更

法,将削弱国家法的公信力.〔２２〕然许遵却认为不考虑情理轻重和自首与否,将
谋杀已伤一律处绞刑有失罪疑惟轻之义〔２３〕,故要改法.此乃就刑罚轻重而言.
因此,御史台与大理寺之争实际是改刑罚轻重和立法谨忽的矛盾.这成为引发

阿云案之争最初的原因.但至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阿云案在历经御史中丞吕

诲、御史知杂刘述的相继抨击〔２４〕,谋杀按问之议转向谋杀刑名之议后,宋神宗

开始突破刑名之议的框架将注意力转向律学人才培养.史载:

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

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又不可不尽理.”上曰:
“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

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
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也.”于是定

２３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许遵改官诏令并未被«宋会要»收入在“职官门”中,而是在“瑞异门”.从与许遵改官敕

一起收入“瑞异门”且同时发布的诏令看,当时全国旱灾无雪状况非常严重.参见«宋会要辑稿»,
瑞异２之２１,“熙宁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条,第２６３２页.

参见(宋)王铚:«默记»卷中,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页.
参见(宋)王安石:«答许朝议书»,«临川先生文集»卷７３,载«王安石全集»,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册,第１３１２页.
同前注〔７〕,第１０６２８页.
参见«宋史»卷３２１,«钱顗传»,第１０４３４页.事隔三月后即熙宁元年十月,钱顗向神宗

进«要务十事奏».他再次提出“谨出号令”,勿“随事变更”,才能“取信于天下”“臻于极治”.参见
(宋)赵汝愚编:«国朝诸臣奏议»,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卷２,第１１页.

同前注〔７〕,第１０６２８页.
参见(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卷一百九财赋门»,宋纯佑刻明递修本,第３３８５、３４０４页.

刘述对本案的看法尤值注意.他指出王安石“任一偏之见,改旧法而立新议,以害天下之大公”,
“不思法制之难行,但务人情之苟合”,与钱顗之论如出一辙.



议降诏.试法官盖始此.〔２５〕

这段史料揭示受阿云案影响熙宁初年刑政变化的三条进路:(１)中书介入

司法复审正当化.尽管此时王安石认为中书不当论正刑名,但不久他批评宰相

曾公亮“中书论正刑名为非”,指出“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
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

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２６〕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是因阿云

案之议使王安石国体说具有合法性.国体说是对阿云案的总结,反映议阿云案

的全过程,尽管为王安石深度介入司法复审提供依据,但也给人留下以刑名之

说佐君王的印象,招致御史抨击.(２)刑名之议并未因阿云案结绝而消退,反
而形成一股刑名之议的热潮.中书、枢密院相继围绕“义理未安”刑名、肉刑、强
盗、伪造符印等展开讨论.〔２７〕(３)刑政重心由议刑名转向人才选拔.宋神宗

从刑名之议中觉察到官吏多不晓刑名,开始注重选拔法官和培养法律人才.要

之,阿云案推动熙宁初刑政由刑名之议向律学人才培养的转变,成为熙宁刑政

改革的肇端.

二、未婚妻,还是已婚妻?

以礼决阿云案仅是反变法派提出的主张.熙宁元年在议阿云案时,阿云的

婚姻身份并未成为朝臣争论的焦点.从现有宋代文献看,尽管宋人基于特定需

要对此表述不同,或是凡人,或是夫妻,但绝大多数文献仅以“妇人阿云谋杀夫”
行文铺叙本案,是因他们关注的焦点都不在于此,而是谋杀已伤按问自首是否

成立.〔２８〕然惟独司马光是个例外.他有感于王安石将谋杀刑名之议导向以法

３３２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宋)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７５“试刑法”,宛委别藏影印本,江苏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６１—２４６２页.谢波认为试刑法始于宋太宗朝,参见谢波:«北宋“试刑法”考
略»,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陈景良先生在分析阿云案的基础上指出,宋代士

大夫法律素养深厚精通律意已成为一种风尚.参见陈景良:«“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试论两宋

士大夫的法律素养»,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１９９６年秋季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４
页.然白贤虽就陈景良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宋神宗鉴于士大夫多不习法令的现状,才推行新科

明法,形成“天下争诵律令”的局面,但他未注意到阿云案对新科明法的影响.参见白贤:«两宋士

大夫法律素养之考量———兼与“两宋士大夫‘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说”商榷»,载«河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宋史»卷２０１刑法志三,第５００８页.
同前注〔２６〕,第５００９页.
参见(宋)苏辙«龙川略志»卷４,“妇人阿云谋杀夫不死狱”,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

页;(宋)魏泰«东轩笔记»卷３,“登州阿云谋杀夫”,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０页.«宋
朝事实类苑»卷９,吕文靖(三)又转引此条,参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９,“吕文靖(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１页;(宋)王称:«东都事略»卷１１２,«许遵传»:“妇人阿云谋杀夫

而自承者”,齐鲁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７４页;(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２１“有妇人阿云谋杀夫

而自承者”,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４页;«哲宗旧实录»“妇人阿云谋杀夫”,«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４０１,“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转引,第１０００９页.



治国的趋势,注意到夫妻名分是断阿云案的重要取向,提出以礼决狱的主

张.〔２９〕这个取向或是受到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影响,才注意夫妻名分

的价值,但从未获得宋神宗和时人认可,也未转化为司法实践,却得到明清时代

士人和乾隆皇帝的认同.他们基于“饬伦纪”的目的,认为阿云“得罪而悖于

礼”〔３０〕,反映出北宋与明清世人对妻谋杀夫案思想认识的转变,成为明清时代

对阿云案认识的主流,也影响当今学者的认知.
近代沈家本在«学断»中从法律的角度细致分析许遵如何将阿云断为凡人,

才开始摆脱司马光以礼决狱的思路束缚,使阿云的婚姻身份开始成为学人争相

关注的焦点.沈家本指出,居丧纳采仅是失礼,阿云又未成婚,不适用«户婚律»
“婚丧嫁娶”条;“许嫁未行”说明阿云是未婚妻,但据十恶条疏议,只有庙见才是

夫妻,故按凡人论罪.〔３１〕尽管他给出许遵将阿云拟断凡人的理由,但未能说明

许遵据«名例律»十恶条疏议足以立断阿云就是凡人,为何还要提阿云居丧纳采

之事实.徐道邻承袭了沈家本的观点,但又在沈家本“今例未婚与已婚同”的认

识基础上,怀疑宋人是否已让未婚妻承担和已婚妻同样的罪责.〔３２〕 沈家本的

遗漏和徐道邻的质疑都在巨焕武的研究中得到解决.巨焕武认为,许遵在居

丧纳采的基础上已经将未婚妻视为妻子,正是以此观念作为基础,才据«户婚

律»论阿云违律为婚,导致婚姻无效.由此,巨焕武推出宋代司法实务改变

«名例律»的规定,将“违约改嫁”和“自余相犯”都视为妻子而非凡人,从而坐

实徐道邻的质疑.〔３３〕要之,以上观点都是以阿云是未婚妻为前提展开推论,
不仅指出许遵拟断阿云为凡人的原因,还意图以阿云案为基础观察唐宋律法

的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阿云案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苏基朗发现源自嘉定刊本

的明清刻本司马光文集中«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状»前附有一段题注.
据题注载,“妇人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成亲后嫌韦阿大”,于夜间行凶谋

杀.凭此,苏基朗认为阿云是已婚妻,«宋史􀅰许遵传»“许嫁未行”是孤证且不

实,讨论未婚妻和已婚妻子的刑事责任异同毫无意义.他指出,«户婚律»要求

居丧嫁娶离异并徒三年,但在判离异前婚姻关系是否还有效呢? 法无明文,但

４３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参见(宋)司马光:«体要疏»,载«司马光集»卷４０,第８９７页.
参见(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１０８,林冠群、周济夫点校,京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９３４页;«历代通鉴御览»御批,转引自«寄簃文存»卷４,载«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
册,第２１６７页.

参见(清)沈家本:«宋阿云之狱»,载«寄簃文存»卷４,载«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版,第４册,第２１６２页.

徐道邻:«阿云之狱»,载«中国法制史论略»卷７,台湾中正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６页.
巨焕武:«犯罪自首成立与否的大争论———宋代的阿云之狱»,载«台湾“国立”政治大

学学报»第７０期.



他认为,在判重婚罪时«户婚律»规定离异前两人不是夫妻,论罪止同凡人.然

重婚罪和谋杀有别,二者能否比照援引也未可知,所以许遵才将阿云拟以凡人

奏谳.〔３４〕可见,苏基朗以阿云是已婚妻为前提说明许遵将定断的法律难点.
综上所述可知,阿云究竟是已婚妻还是未婚妻,不仅是文献也是学人认识

相左的根本缘由.此后对阿云身份的研究都未超出上述范围,尤以苏基朗的观

点影响最大.戴建国在评述近百年宋代法律史研究时专门提到苏基朗对阿云

案的研究成果.〔３５〕然从局部看,上述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尤其是沈家本和苏基

朗之说最为合理,但也有诸多不足.
首先,将未婚妻等同妻子的观念是明清以后士人在婚约的基础上注入以理

学为核心的贞节观才得以形成,不仅忽略理学在南宋以后才取得官方正统地位

的事实,还缺乏司法实例的支撑.北宋法官在断未婚夫妻相犯的案件时尽管时

有相左,或从夫妻,或从凡人,但主流仍是论以凡人.这样定断决非是要改变对

妻子不利的条法〔３６〕,而是法官只有先理清当事人的身份和彼此的关系,才能开

始审断和量刑定罪.与许遵生活时代相同、宦履也相仿的杜纮,在判刑部时断

未婚夫杀养妇案仍将未婚妻论以凡人,晁补之还将此案作为杜纮以经决狱的典

型载入墓志铭中,足以说明将北宋未婚妻等同妻子的观点之失.〔３７〕

其次,«宋史􀅰许遵传»所言阿云“许嫁未行”犯谋杀并非孤证,苏基朗征引

史料存在疏漏.苏轼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撰的«司马光行状»«东都事略􀅰司马

光传»以及«宋史􀅰刑法志»都明载阿云是不成婚妇犯谋杀〔３８〕,相较“来历不明”

５３２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苏基朗:«神宗朝阿云案辨正»,载«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１４９页;So,BillyKeeLong“SungCriminalJusticeandtheModernInplicationofChineselegal
Tradition:TheCaseofAYun(１０６８Ｇ６９)Revisited”,载曾宪义主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
(第三卷􀅰当代台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５页.

参见戴建国:«宋代 法 律 制 度 史 研 究 述 评»,载 包 伟 民 主 编:«宋 代 制 度 史 研 究 百 年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７页.

王扬指出,阿云案“因为司法官吏的重视,改变着对妻子不利的法律规定”.参见王扬:
«宋代女性法律地位»,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１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５４—１５６页.

(宋)晁补之«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载未婚夫杀养妇案详情:“民间女幼,许嫁未行,而养

诸婿氏者,曰‘养妇’.会有杀养妇以诬人者,吏议如婚法.公(杜纮)曰:‘礼,妇三月而庙见,未庙

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故律谓定婚,夫犯同凡人.养妇虽非礼律,其未成妇则礼

律之所有也.’议乃定.”参见(宋)晁补之:«鸡肋集»卷６７,«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载«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１１８册,第９８７页.
参见(宋)苏轼:«苏轼文集校注»卷１６,«司马温公行状»,载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

注»第１２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４５页;(宋)王称«东都事略»卷８７,«司马光传»,齐鲁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３１页;«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母服中聘于韦”条注释:“母服未满,即与韦

订婚”,高潮、马建石主编:«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８２页.



的题注实则更具有权威性.〔３９〕

最后,苏基朗虽然澄清了北宋法定离异前婚姻身份的问题,但却忽略题注

和«文献通考»«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差异,以及“居丧定婚”的事实和中央

“违律未婚”的判决.题注载阿云是居丧定婚成亲后才犯谋杀,而«文献通考»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均载阿云居母丧出嫁犯谋杀.〔４０〕 可知,二者记载的犯罪

时间有异,前者为居丧定婚服丧满犯谋杀,后者是居丧成亲丧内谋杀.鉴于«文
献通考»«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多为转引史料,而题注直接节录许遵奏状,故从题

注之说.然而,要弄清许遵如何将阿云由已婚妻断为凡人,需要考虑以下四点

事实:(１)居丧定婚;(２)婚后犯谋杀;(３)以凡人论;(４)违律为婚.第１、２点

是许遵奏状已明确的事实,第３点是许遵初拟的审断意见,第４点是大理寺、审
刑院在许遵初拟意见的基础上复审.据此,许遵的推论过程大体如下:(１)居

丧定婚,依据«户婚律»“违律为婚,当条称离之者,虽会赦尤离之.定(婚)而未

成(婚),亦是.聘财不追”条处理.〔４１〕“当条”则指«户婚律»居丧嫁娶条,所以

阿云婚姻无效,先离异.(２)«户婚律»“有妻更娶妻”条则指明“虽合离异,未离

之间,其夫内外亲戚相犯”不以妻法,而以凡人论.〔４２〕或许,这才是许遵将妻断

为凡人的主要法律依据.
从研究的整体看,对阿云婚姻身份的研究经历由礼向法的视角转换,但预

设问题都是为理解许遵怎样将阿云拟断为凡人.然之所以会产生结论性分歧,
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文献记载的对立.题注载阿云是居丧定婚成亲后才犯谋杀,
而«宋史􀅰许遵传»却载阿云居丧纳采许嫁未行犯谋杀.尽管各自都有相当数

量的文献可以佐证,但依据现有的条件实难以遽断孰真孰假,除非有新史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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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苏基朗指出,绍兴年间的刊本没有题注,仅存于嘉定年间的刊本中.综合李文泽、王岚

和李豫的研究看,当前司马光文集的版本有三个系统:一是文集系统,绍兴初刊«温国文正公文集»
８０卷是现存最早刊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可作参考,此刊本无题注;一是全集本,即«增
广司马温公全集»,现仅日本内阁文库有藏,为宇内孤本,１９９４年汲古书院影印出版,现收在«宋集

珍本丛刊»第１１、１２册;一是«传家集»系统,以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司马祉刻本、崇祯元年(１６２８
年)吴时亮刻本为代表,这两版本都载有题注.参见李文泽:«司马光集􀅰序»,载(宋)司马光著:
«司马光集»,李文泽、霞绍辉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４３页;王岚:«‹司马光集›
考»,载«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６—１５５页;李豫:«司马光集版

本渊源考»,载«山西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那题注是谁写的呢? 是否可信? 价值又怎样? 尚

是有待论证的问题.苏基朗基于题解所记县尉与阿云的对话和«文献通考»等宋元史料,认为题注

可信,但他忽略题注与«文献通考»等宋元史料记载的差异,题注才是孤证.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７０,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０９５页;杨仲良:«宋通鉴长编

纪事本末»卷７５,试刑法,第２４６１—２４６２页.
«宋刑统校证»卷１４,«户婚律»,第１９２页.
«宋刑统校证»卷１３,«户婚律»,第１８２页.



现,或者能够解明题注来源及其与苏轼«司马光行状»的关系〔４３〕,否则对此问题

的探讨很难有大的突破.那这是否意味着对阿云婚姻身份的研究就此终止呢?
然并非如此,关键还在于预设问题的转变.

三、宋代按问欲举自首新法的演变

在阿云案结绝六十多年后,一封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八月翰林学士司马光

致判刑部刘述的亲笔手札开始在福建士人圈子中广为流传.这些士人大多是

反王安石新学的领军人物,包括李纲、杨时、张守和胡寅.〔４４〕 他们在鉴赏完这

封手札的书法后,对阿云案展开追述,认为王安石怙势,扼制正人司马光和刘

述,而王安石按问欲举自首新法是弊法,尽管在南宋仍然施行,但却消极地影响

案件的审断.由此引申出几个疑问:阿云案和按问欲举自首新法是什么关系?
从«宋史􀅰刑法志»看,司马光主政废除王安石按问欲举自首新法,为何还会延

续至南宋呢? 既然张守在主持编修«绍兴编敕»时采纳按问欲举自首新法,为何

又说它是弊法? 这三个问题的实质是按问欲举自首新法在宋代历经怎样的演

变.目前学界对按问欲举条的研究尚停留在释义和适用条件的层面〔４５〕,缺乏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条法的变化,故本文拟对此问题有所阐述.
宋代按问欲举自首法是在补充唐代«名例律»疏的基础上于嘉祐七年(１０６２

年)发展起来.«唐律疏议»仅规定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减罪二等,但未说明怎样

才能适用该法令.嘉祐七年四月,由韩琦和曾公亮提举编修的«嘉祐编敕»弥补

了这个不足.它规定:“应犯罪之人,或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从就擒,未
被指说,但因盘问,便具招承,如此之类,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曾经盘

问,隐拒本罪,更不在首减之例.”〔４６〕可见,该法条仍以犯罪事实或犯人是谁不

７３２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元祐元年九月即司马光去世的当月,熟谙法律的苏轼为撰写司马光的行状曾专门向司

马光后人借阅稿本司马光文集(时称“迂叟集”).然现存经此稿本刊成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在
目录中仅存«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的篇名,并无正文,因此无法获知行状和题注的关系.

(宋)李纲:«梁溪集»卷１６３,«跋司马温公帖»,王瑞明点校,岳麓书社２００４年版,下册,
第１５０１页;(宋)张守:«毗陵集»卷１１,«跋刘孝述司马温公帖»,刘云军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１６０页.案:刘述字孝叔,此帖当称“刘孝叔”,而非孝述,点校者失校;(宋)杨时:«杨时文

集»卷２６,«跋温公与刘侍御帖»,林海权整理,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版,第３册,第７１７页;(宋)胡寅:
«斐然集»卷２８,«跋刘殿院帖»,容肇祖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下册,第６２３页.除上述人以外,
楼钥也读过这份手札.参(宋)楼钥:«攻媿集»卷７１,«跋温公题刘杂端孝叔奏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４册,第１２３３页.
王忠灿:«唐宋时期犯罪事实查明的三种方式:“问”、“按”、“推”»,载«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８

年第３期;朱仕金:«中国古代减罪自首制度考论»,载陈煜主编:«新路集———第五届张晋藩法律史

学基金会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７４—１９１页;戴建国:«宋代刑

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４—２７０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０,“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转引范纯仁奏状,第１５册,第８９４１

页.



明作为自首成立的首要前提.但由于按问施行初次审问招供才成立自首的标

准,导致人证或物证不明的犯人在数次审问招供后认罪排除在允许自首以外,
才是有失自首本意.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八月,王安石变法以阿云案为基础,以一宗强盗案为契

机,开始改革«嘉祐编敕»,构建出一套以按问欲举为核心的法令体系,确立宋代

按问欲举自首法.从上已知,阿云案的定断仍遵守«嘉祐编敕»的规则.但是,
它却突破谋杀不适用按问欲举自首的传统,扩大自首适用范围,使常赦不原正

犯谋杀也适用自首,更让官府承认在按问时以拷掠恐吓嫌疑人招供也是自首.
鉴于此,熙宁三年八月,法官认定因疑被执但赃证未明而自服强盗也是自首,引
发轩然大波.这个定断不仅有违«嘉祐编敕»初问的标准,也将给极恶盗贼活命

开先例,所以司马光反对,但成为王安石改革«嘉祐编敕»的突破口.〔４７〕

王安石以此为基础,依据«名例律»“知人欲告”等律无“巨蠹不减”之文〔４８〕,
和“因疑被执之人,虽有可疑之迹,赃证既未分明,则必无按之理.若不因其自

服,所犯无由显露”的义理,要求“累讳后招,终因自服,依按问自首”.〔４９〕可见,
王安石新法不再限定按问次数,使自服成为按问自首成立的关键.这成为宋神

宗熙宁初年刑政改革的重要成果,不仅以随敕申明的形式颁行天下,供百姓学

习〔５０〕,还被收入«熙宁编敕»中.
然张栻在评述阿云案后指出,“自后杀人至十恶,亦许按问自首减死”〔５１〕,

显然指这次改革扩大按问自首法的适用范围.王安石新法规定“凡杀人,虽已

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苟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５２〕.此外,申明

又载:“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５３〕;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规定“禁
军逃走情状未明,因被盘问,不曾隐拒,即自首服,罪至死者减一等”.〔５４〕可知,
王安石新法不仅推广至杀伤罪,还与强劫盗贼、禁军逃卒治理相结合,较张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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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６１,“元丰八年十一月癸巳”条小注转引«神宗旧实录»载,“初,
熙宁中应强盗贼(赃证)未明,因疑被执而能自言者,皆从末减.时司马光以为非是,刑部观望,有
请,从之”,第１４册,第８６３６页.案:此当发生在熙宁三年八月.时司马光任翰林学士,自九月出

知永兴军以后,１５年未回京参与朝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５５,“元丰八年四月戊子”条,第１４册,第８４８８页.
«宋会要辑稿»,刑法１之３９,“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四日臣僚言”条,第１４册,第８２５３页.
(宋)胡寅:«斐然集»卷２８,«跋刘殿院帖»,下册,第６２３页.
(宋)张栻:«张栻集»卷３５,«跋王介甫帖一»,邓洪波点校,岳麓书社２０１７年版,下册,第

８２３页.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１６,转引周清奏疏,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版,第３２６页.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１５,转引刘明玉之言,第３０６页.
尽管刘赓建请改禁军逃亡法,但却由王安石主持的编敕所详定颁布.参见«宋会要辑

稿»,刑法１之９,“熙宁七年十月十四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４册,第８２２０页.



说更为广泛.如此,王安石既回应了中书对当时“义理未安”刑名定断的不

满〔５５〕,又构建出一套以按问欲举为核心辐射强劫盗贼、禁军逃卒和杀伤罪的法

令体系.
首先,从新法的实施看,它将量刑减罪的适用对象从附加刑移向本罪.熙

宁五年(１０７２年),士兵李则案暴露出从沂州到中央各级官吏对此认识的不足,
造成执法者无所适从.〔５６〕尽管王安石和元绛联合进奏疏驳此案,澄清如何使

用新法量刑减罪的问题,但执法不规范仍然时有发生.其次,新法是以阿云案

和强盗案为基础成文,但在这两宗案件中犯人都是个体犯罪,若共同犯罪又该

如何处理呢? 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九月,新任齐州掌书记苏辙通过观察该州狱

审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齐州狱审两人或以上劫盗贼案,按问成立不是依

据犯罪情节,而是被按问的先后顺序,优先按问者才予减罪.加之,负责抓捕的

弓手和犯人多同乡,因此出于乡谊优先按问同乡犯人.可见,新法存在立法不

足,还沦为执法吏人徇私的工具.〔５７〕 再次,由于各地计赃方式不同,川峡路重

赃盗贼经案问减等后竟不适用配隶法,犯人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知成都

府蔡延庆在熙宁六年的奏疏中明确指明这个问题,但朝廷并没有制订有效解决

重赃强盗的方案.〔５８〕复次,新法使大量死刑犯活命.正因如此,魏泰才认为王

安石新法“利溥”.〔５９〕然由于法官在断刑时又附加配隶,所以给各地监牢造成

压力,尤其是配隶犯流放地,沙门岛因之人满为患,财政开支浩大.如何解决人

多监少的矛盾成为困扰地方的新难题.〔６０〕 最后,新法未实现神宗意图减少强

劫盗贼的目的,反而推动犯罪激增,因按问自首活命而逃亡的犯人成为社会的

祸患.对此,知应天府张方平指出:“有凶猾之人依凭法令,已被拘执就禁,輙自

引服,即从案问欲举之法减死流二等,便从徒罪定断.虽用配法,乃有未至配

所,已复逃亡.其告发之人忧惧雠报,罕有敢告捕者.以此盗贼公行,稍见充

斥,使诸巡检、县尉实难以施其力.”〔６１〕

综上所述可知,新法虽然考虑到断狱情法不称的状况,意图给案件的定断

提供更多选择依据,但也暴露出神宗刑政在断狱、狱政、制法和政治目标方面的

诸多问题,如地方官吏执法不规范、累犯强盗和重赃强盗危害社会、共同犯罪的

９３２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１４,“熙宁三年八月戊寅”条,第９册,第５２１１页.
«宋会要辑稿»,刑法４之７７,“熙宁五年十一月五日”条,第１４册,第８４８７页.然李焘据

«枢密院时政记»将此事系于熙宁五年十月五日,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３９,第５０８７页.
(宋)苏辙:«龙川略志»卷４,“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条,第１９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６１,“熙宁八年三月戊戌”条,第１１册,第６３５６页.
(宋)魏泰:«东轩笔记»卷３,第３２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６,“熙宁六年七月己未”条,第１０册,第５９８３页.
(宋)张方平:«请详定盗贼条法事»,见«乐全先生集»卷２７,载四川大学古籍所主编«宋

集珍本丛刊»第５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４页.



立法以及监牢短缺的问题,尤其是盗贼几成腹心之患.然王安石的解决方式依

旧是贯彻新法.他认为“案问欲举法宽,乃所以疑坏盗贼,虽宽一贼,必得数贼

就法.恐须如此,乃无配沙门岛者”〔６２〕,期望以宽法治理盗贼,达到天下无犯人

的局面,表现出他对刑政过于理想化的面向.至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伴随变法

的深入,朝廷内部纷争不断,王安石退隐金陵,按问自首新法又无法适应新的治

盗情况,主政的宋神宗又该如何应对呢?
宋神宗在王安石新法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的犯罪实情将法令细化.针

对张方平提出的强盗祸乱问题,神宗采纳安焘之策,在增加重法地分等事宜的

基础上再次扩大自首范围,要求盗贼不论首从杀人与否,只要自相捕杀,达到规

定数量自首便予免罪.〔６３〕这条法令仍是传统“以盗攻盗”治盗理念的延续〔６４〕,
但从«名例律»的角度看,却免除盗贼杀伤罪的惩罚.元丰元年(１０７７年)在处

理相州狱时,神宗认同周清以新法做出的复审,反对将三人持杖已杀人劫盗都

判死刑.〔６５〕这导致三人持杖已杀人强盗刑名突破«名例律»束缚,不仅开始区

分出首犯和从犯,从犯也有生还的可能.次年,神宗又令谋杀人按问欲举减等

而情理凶恶不可留在本州者依照«熙宁编敕»改配他处〔６６〕,授予地方官配隶的

裁量权.为便于执法者操作,还令详定重修«熙宁编敕»所简化王安石新法,于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五月敕令“犯罪因疑被执,赃证未明,经问具伏者,听准自首

减等”〔６７〕,进一步放宽涉案人条件.加之,由于大理寺所断窃盗多犯案在京师

且事关官物,又从御史翟思之请,令“窃盗该按问减等,随减至罪名给赏”,以奖

励刺激窃盗招供,从而弥补«熙宁编敕»条文的不足.〔６８〕

这些举措实质仍是从王安石以宽法治盗的思路行政,尽管保证熙宁之政和

元丰之政内在的连续性,但也使按问欲举自首法成为治理强劫盗贼的政策性工

具.借助按问欲举条,宋神宗一时纾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但带来的弊病也

是深重的.不仅未改变盗贼激增,反使新法变得更加宽泛,容纳更多犯罪,从而

牺牲受害人利益,忽略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以致重犯要犯屡犯不止,官吏滥

用断例贷配而废法,单纯依赖法律治盗的弊病愈发地突出.
神宗去世以后,以高太后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开始通过立法,不断调整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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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６,“熙宁六年七月己未”条,第１０册,第５９８３页.
«宋会要辑稿»,兵１２之３,“熙宁十年五月八日”条,第１４册,第８８３４页.
尽管在仁宗朝王质曾经倡导过此理念(参见«宋史»卷２６９«王祐附王质传»),然据清人

薛允升考察,«唐律»已有轻罪能捕重罪者及轻重等获半以上首者除其罪之法.参见(清)薛允升:
«唐明律合编»卷５,“犯罪自首”条“笺释”,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７页.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１６,“相州狱”条,第３２６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９８,“元丰二年六月癸丑”条,第１２册,第７２５６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０４,“元丰三年五月丙戌”条,第１２册,第７４１１页.
«宋会要辑稿»,兵１２之７,第１４册,第８８３６页;刑法１之１９,第１４册,第８２３２页.



的治盗政策,压缩适用按问欲举自首刑名的适用范围,从而废除王安石新法.
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宰相蔡确主导的尚书省进奏,要求禁止

“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适用自首.〔６９〕 这虽有

逢迎新主之意〔７０〕,但也成为元祐年间调整神宗治盗政策的开始.为巩固统治

地位,高太后欣然采纳并于次日降敕施行.〔７１〕 然此举治标但并不治本.早在

五年前即元丰三年,秦观就已指出,宋神宗的“盗贼之法可谓密矣”,以“画一之

法,御不可胜数之情,而吏莫敢为轻重,则宜杀而生”,“吏果于生杀”“则威惠不

行,盗贼所以充斥也”,要求将治盗方针由任法转向任吏.〔７２〕 但这个取向既未

受到强调“人与法相表里”的神宗注意,也未得到主张“有治人无治法”思想的司

马光青睐.〔７３〕

十一月三日敕虽是纠王安石新法之失,但仍是以法治盗思路的延续.该敕

依从司马光之意成文,招致给事中范纯仁批驳.〔７４〕从范纯仁的驳奏看,十一月

三日敕仅在四月二十六日敕的基础上添入“余犯强盗,虽案问欲举而首不减”１３
字组成全文,并非如«哲宗本纪»所述那般简略且独立成篇〔７５〕,但却将诸色强盗

都完全排除在适用按问自首法以外.范纯仁与司马光之争既是法律思想之争,
也是政治立场之争.司马光一改过去以礼决狱的姿态,开始奉行荀子罪刑相当

罚当其罪的断狱理念,要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７６〕 这尽管是为纠正王安石的

宽刑政策,但也成为元祐初年中书断疑狱的指导思想,频见于中书谳疑狱的过

程中.〔７７〕范纯仁虽以王安石新法的法律解释驳斥司马光之说,指出将持杖强

盗、贷命强盗不适用按问自首太重,但又不认可王安石新法,认为它容奸太多,
是以为调和这两种对立的法令主张,他并未另拟新法,而是将«嘉祐编敕»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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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５５,“元丰八年四月戊子”条,第１４册,第８４８８页.
«宋史»卷４７１«蔡确传».
据«十朝纲要»卷１０下记载,元丰八年四月戊子敕为“诏强盗已杀人,知人欲告、按问欲

举而自首者,不减等”.参见燕永成«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上册,第３１３页.然

此与元祐元年范纯仁奏疏有出入.据范纯仁记载,元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敕为“诸强盗已杀人、强
奸,或犯强盗贷命者,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

等之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０,“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第８９４０页.据此可见,高太

后完全采纳蔡确的意见.
(宋)秦观:«淮海集笺注»卷１７«盗贼中»,徐培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４１

页.
(宋)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５３,“讲筵􀅰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第１７０６

页.
«宋史»卷３１４«范仲淹附范纯仁传»,第１０２８６页.
«宋史»卷１７«哲宗本纪»,第３２０页.
(宋)司马光:«乞不贷故、斗杀札子»,载«司马光集»卷４８,第１０２８页.
(宋)范祖禹:«资政殿学士范公墓志铭»,载«全宋文»,第９９册,第３８页;(宋)范百禄:

«与门下侍郎书»,载吕祖谦主编«宋文鉴»卷１１７,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６３５页.



当前国家治理的最佳方案.〔７８〕这个带有调停性的建议受到当时三省枢密院的

普遍欢迎.他们联合进奏要求恢复«嘉祐编敕»〔７９〕,于是高太后才重行一问不

承不为按问的原则,以法仁宗之政的方式平息政争.
北宋哲宗以后基本沿袭«熙宁编敕»,并无新建树.哲宗亲政,绍述神宗之

政,推翻«嘉祐编敕»,恢复王安石新法.宋徽宗政和二年(１１１２年)何执中修

«政和编敕»、宋高宗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张守修«绍兴重修敕令格式»都相沿不

改.〔８０〕然至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福建却提出要求废除王安石新法而行吕聪问

之法.福建为何突然要如此为之呢? 这与司马光亲笔信的流传密切相关.此

举是参与阿云案之议但反对王安石变法官员的后裔对新法的一次反扑.
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福建路提刑公事刘峤受谢克家之托在福建刊刻«司马

温公文集»〔８１〕,从他手中流出一通熙宁二年八月司马光致其祖父刘述的亲笔手

札.在这封手札中,司马光以“道胜名立,余无可贵”慰勉因阿云案被贬江州的

刘述〔８２〕,引起南宋读者的共鸣.张守在修成«绍兴编敕»后不久,由于举荐汪伯

彦被劾罢参知政事外任福建路安抚使,与刘峤同僚.他在欣赏完这封手札的书

法后,基于存国史的目的,回顾阿云案之议的过程,积极评价刘述和司马光的人

品,但却指出王安石怙势,才使谋杀适用按问自首法,一改编修«绍兴编敕»时吸

收王安石新法的态度,质疑新法的正当性.〔８３〕 正是这个评论跟随司马光手札

的传播,影响了福建官场和士人的认识〔８４〕,也改变«绍兴编敕»的按问自首法.
绍兴六年,吕聪问接替刘峤任福建提刑,要求废除王安石新法.尽管吕聪

问为吕公著之孙,吕公著在阿云案之议时支持王安石,但吕聪问却坚定反对王

安石变法.他不仅认为“王安石不利赵氏”,是高宗世仇,还请高宗追夺王安石

谥号和配享神宗的地位.〔８５〕正是以此政治立场为基础,他通过“添入初问、再
问、三问之文”,调和«嘉祐编敕»和元丰三年五月敕的冲突,另拟一条新法,要求

首问招供减二等,“再勘方招减一等,三问不承不在减等”〔８６〕,从而导致王安石

新法第二次被废,南宋有七年未行新法.
然需指出的是,此“三问不承”与品官“三问不承”法有别.北宋针对品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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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０,“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第１５册,第８９４１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７６,“元祐元年四月辛亥”条,第１５册,第９１１８页.
«宋会要辑稿»刑法１之３９,“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四日臣僚言”条,第１４册,第８２５３页.
(宋)刘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司马光集»卷５８,«别刘孝叔杂端手启»,第２册,第１２３０页.
(宋)张守:«毗陵集»卷１１,«跋刘孝述司马温公帖»,第１６０页.
(宋)李纲:«梁溪集»卷１６３,«跋司马温公帖»,第１５０１页;(宋)杨时:«杨时文集»卷２６,

«跋温公与刘侍御帖»,第７１７页;(宋)胡寅:«斐然集»卷２８,«跋刘殿院帖»,第６２３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７９,“绍兴四年八月丙申”条,胡坤校点,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９５页.
«宋会要辑稿»,刑法１之３９,“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四日臣僚言”条,第１４册,第８２５３页.



罪执行三问不承奏请追摄〔８７〕,但品官法用于狱成阶段,按问自首法运用于审讯

阶段,故二者看似相同,其实性质完全不同,或是吕聪问借鉴品官法才拟成该

法.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由于大量滞狱产生,宋高宗又恢复«绍兴编敕»之
法.因此,南宋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行王安石新法.

综上所述可知,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在阿云案的基础上,打破«嘉祐编敕»
一问不承不为按问的原则,创立累问后招也为按问的条法.尽管元祐元年在司

马光完全禁止强盗适用按问欲举法的基础上,范纯仁选择重回«嘉祐编敕»,吕
聪问基于反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创行“首问招供减二等,再勘方招减一等,三问不

承,不在减等”之法,导致王安石新法一度被废,但终宋之世莫改.

四、小结

以案改法的现象在宋代频繁发生,但都未产生如阿云案那般巨大的影响.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阿云的婚姻身份,也不是阿云案显现出传统律法对

只有杀人动机但无实施犯罪行为的谋罪承认,以及谋杀开始适用按问欲举条成

立自首,而是它与王安石以及熙宁刑政改革发生关联.受阿云案影响,王安石

掀起一场谋杀刑名之议,以刑名佐君王的形象日益突出,浇灭了不少士人渴望

王安石能够致君尧舜的热忱,也带动刑名之议向法律人才的培养的转变.在这

场刑名之议中,王安石加强中书的司法权,改革按问自首法,形成累问后招的按

问成立原则,构建出一套以按问自首法为核心,辐射杀伤罪、强劫盗贼和禁军逃

卒的法令体系,推动神宗朝政向中典治国的转变.

(审校编辑　潘　程)
(校对编辑　金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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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宋史»卷１９９«刑法志»载,“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

而拒隐,方许枷讯’”,第４９８１页.


